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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大校字〔2019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运动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规范学校（科学院）运动队管理，依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

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山东省

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规定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（科

学院）实际情况，经校（院）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现将《齐鲁工

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运动队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2019 年 3 月 25 日

齐鲁工业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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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运动队管理办法

为规范学校运动队管理，依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

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体艺〔2018〕6 号）

《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规定》（鲁教体字

〔2001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（科学院）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一、高水平运动队

（一）高水平运动队的组织与管理

由学校分管领导与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、教务处（招生办公

室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计划财务处等有关部门和相关学院的领

导，组成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工作小组，全面负责学校高水平

运动队的组织领导、招生、日常管理与训练竞赛等工作。

（二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

1.学校招生办公室具体负责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工作。学校

招生办公室与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根据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

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的有关规定，共同制定年度高水平运动员招生

方案，经学校批准后，列入年度招生计划。

2.在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工作小组的领导下，学校招生办

公室负责组织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技能测试和面试，负责测试专家

组建和参加运动员报名组织工作，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负责招生

宣传和组织工作，协助制定测试项目和评分标准，并负责协助准

备测试所需的场地器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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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高水平运动员达到国家一级(含一级)以上者给予免收在

校期间全部学费优惠。其他高水平运动员根据其运动成绩、是否

为学校运动队急需及家境情况等，经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研究提

名，报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工作小组批准后，减免 2-4 学年的

学费。

4.测试结果经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工作小组审核同意，经公示

无异议后，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办理向省教育厅和教育部备案相

关手续，并组织录取工作。

（三）高水平运动员学籍与成绩管理

1.高水平运动员的学籍和日常生活管理由所在学院（学部）

负责，体文学院协助管理。

2.凡属在高考及学校组织的相关测试中，弄虚作假、徇私舞

弊而取得学籍者，经查实一律取消学籍。情节严重的，根据国家

法律和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3.高水平运动员入学后的三个月内，要参加运动技能复测，

复测不合格者，取消学籍。

4.高水平运动员文化课考试成绩管理

（1）高水平运动员要努力学习文化课，因训练、外出比赛

所耽误课程，经学生申请、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及教务处逐级审

批后由相关学院负责组织辅导和补课，保证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。

（2）若外出比赛时间与考试时间发生冲突时，按学校规定

办理缓考手续。

（3）高水平运动员成绩由文化课考试成绩、运动训练成绩

和运动竞赛成绩三部分构成。运动训练成绩由教练员依据运动员

训练表现、出勤情况评定，加分范围 5-15 分。运动竞赛成绩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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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运动员参加比赛级别及获得名次计算，计算办法见表 1。

（4）高水平运动员无参赛学期运动训练加分范围 15-30 分,

每学生每学期同一门课程竞赛加分和训练加分累计不超过35分。

（5）运动员考试成绩若低于 60 分，考试成绩加上奖励分数，

最高不能超过 70 分；考试成绩若高于 60 分，考试成绩加上奖励

分数，最高不能超过 85 分。

表1 运动竞赛成绩计算办法

级别

分数

名次

国家级 省部级 厅局（协会）级

1-3 30 20 15

4-6 25 15 10

参加比赛

未获以上名次
20 10 5

注：参加国家级比赛的赛区比赛按省部级比赛加分。

（6）教练员根据高水平运动员学期训练和参赛情况确定运

动训练成绩和运动竞赛成绩，经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及教务处逐

级审核批准后，由教务处统一调整高水平运动员学期考试成绩。

（7）退训的高水平运动员文化课考试成绩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因比赛或训练发生运动损伤，或因患病等原因无法参加训练而退

训的高水平运动员，每学期文化课考试及格线为 40 分；因不遵

守运动队训练纪律、训练态度不认真、违反赛事纪律被禁赛等原

因被退训的高水平运动员，不再享受高水平运动员待遇，文化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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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成绩按普通本科生对待。

（8）高水平运动员日常训练和赛前集训纳入运动训练学分

考核,每学期运动训练学分数由训练培养计划确定。其中高水平

运动员第一、第二学年共 4 个学期获得的运动训练学分可以按大

学体育课程记入(高水平运动员免修大学体育课程）,每学期训练

比赛成绩计入当学期大学体育课程成绩。

（9）高水平运动员通选课学分的计算方法：高水平运动员

第三、第四学年获得的运动训练学分，每学期按 1.5 个记入艺术

体育类选修学分，其他类别的通选课学分按相应专业的培养方案

要求执行。

（四）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参赛管理

1.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负责组织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团队，编

制年度训练和参赛计划；各运动队主教练负责组织其教练团队完

成年度训练和参赛计划。

2.高水平运动队日常训练每周 5 天，每天训练时间不少于 2

小时；赛前集训每周 6 天，每天训练时间不少于 4 小时。

3.运动队训练实行教练员负责制，负责参训运动员的考勤和

训练情况的考核，负责参训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成绩评定。

4.高水平运动员必须严格按照训练时间参加训练，不得迟

到、早退，必须按照教练员的训练计划进行训练。迟到或早退累

计 3 次，按旷课 1 学时计。无故不参加训练 1 次，计旷课 2 学时，

按学校学籍管理办法处理。

5.高水平运动队外出比赛必须经过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批

准，参加全国或世界性比赛需由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报请分管校

长批准。否则，教练员和运动员按违纪论处，违纪教练员参照《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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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工业大学教学事故界定及处理暂行规定》（齐鲁工大教字

〔2013〕36 号）处理，违纪运动员按违纪退训处理。

6.高水平运动员因人员不齐，无法组队参加比赛，运动员按

时参加普招生运动队的训练并完成教练员布置的助教任务。

（五）高水平运动队经费管理

1.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负责编制年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专

项经费预算（包括高水平运动队训练、比赛、培训、奖励、装备

等方面费用支出），向财务处申报，财务处按预算核拨经费（每

支球队每年最低按 11 名队员，每名队员不少于 3 万元核拨）。

2.高水平运动员、教练员训练补助和比赛获奖奖励按《齐鲁

工业大学体育竞赛奖励、补贴办法》执行。

二、普招生运动队

（一）普招生运动员学籍与成绩管理

1.普招生运动员的学籍由教务处负责，日常管理由教务处和

所在学院（学部）共同负责。

2.普招生运动员文化课考试成绩管理

（1）因训练、外出比赛所耽误课程，经学生申请、体育与

文化产业学院及教务处逐级审批后由相关学院负责组织辅导和

补课，保证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。

（2）若外出比赛时间与考试时间发生冲突时，应报教务处

批准，办理缓考手续。

（3）运动员文化课成绩由运动训练成绩、运动竞赛成绩和

文化课考试成绩三部分组成。运动训练成绩由教练员依据运动员

训练表现、出勤情况评定，加分范围 5-12 分，运动训练计分人

数不得超过参赛人数的 130%。运动竞赛成绩依据运动员参加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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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及获得名次计算，计算办法见表 1。

（4）运动员考试成绩若低于 60 分，考试成绩加上奖励分数，

最高不超过 70 分；考试成绩若高于 60 分，考试成绩加上奖励分

数，最高不能超过 90 分。

表1 运动竞赛成绩计算办法

级别

分数

名次

国家级 省部级 厅局（协会）级

1-3 30 20 15

4-6 25 15 10

参加比赛

未获以上名次
20 10 5

注：参加国家级比赛的赛区比赛按省部级比赛加分。

（5）教练员根据运动员学期训练和参赛情况确定运动训练

成绩和运动竞赛成绩，经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及教务处逐级审核

批准后，由教务处统一调整运动员学期考试成绩。

（二）运动队经费管理

普招生运动员、教练员训练补助和比赛获奖奖励按《齐鲁工

业大学体育竞赛奖励、补贴办法》执行。

三、其他

1.本办法所指的比赛为各级人民政府主办，教育主管部门主

办或教育主管部门参与主办，或经教育主管部门授权单项体育协

会主办的体育赛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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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，原《齐鲁工业大学关于普

招生运动员课程考核成绩管理的暂行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3.本办法由教务处、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共同解释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办公室 2019 年 3月 27 日印发


	 关于印发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	运动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